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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补 充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了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

意见》

,

应交易所要求

,

现对上述公告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

发

[2003]56

号

)

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的要求

,

我们

作为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

2013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

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后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对外担保

;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2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经营性资

金占用

资金占

用方名

称

占用

方与

上市

公司

的关

联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２０１３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２０１３

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

利息）

２０１３

年度

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

有）

２０１３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２０１３

年

期末占

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

质

现大股东

及其附属

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

及其附属

企业

小计

总计

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

来方名

称

往来

方与

上市

公司

的关

系

上市

公司

核算

的会

计科

目

２０１３

年期

初往来资

金余额

２０１３

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

利息）

２０１３

年度

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

有）

２０１３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２０１３

年

期末往

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

成原因

往来性

质

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

业

河南森

源集团

有限公

司

控股

股东

其他

应收

款

５８１．７０ ３０．００ ６１１．７０ －

详见注

１

非经营

性往来

河南森

源集团

有限公

司

控股

股东

其他

应收

款

３

，

５７３．４６ １

，

６１０．９６ ５

，

１８４．４２ －

详见注

２

经营性

往来

河南奔

马股份

有限公

司

同一

实际

控制

人

应收

账款

－ ３３７．４９ １０６．９２ ２３０．５７

详见注

３

经营性

往来

河南森

源集团

高强电

瓷有限

公司

同一

实际

控制

人

应收

账款

１．１４ － － １．１４

购买公

司新收

购的子

公司郑

州森源

新能源

科技有

限公司

ＬＥＤ

灯

等产

品。

经营性

往来

河南奔

马股份

有限公

司

同一

实际

控制

人

预付

款项

－ １８２．４６ ８１．０７ １０１．３９

采购公

司电气

设备

经营性

往来

合计

－ － － ４１５６．３ ２１６０．９１ ５９８４．１１ ３３３．１ － －

注

1

、

2012

年

12

月

31

日长葛市非税收入管理中心误将支付给森源电气的

2012

年政府奖

励款项

611.70

万元汇入了森源集团

;

长葛市财政局国库科误将支付给森源集团

2010

年许昌市

长质量奖

30

万元汇入了森源电气。 长葛市非税收入管理中心和长葛市财政局国库科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公司和森源集团将上述款项自行转账调整

,

公司按通知要

求调整后

,

形成

2012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581.70

万元。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应收应付款项中列示的其他应收森源集团

581.70

万元为相关主管机

关汇款原因所致

,

且在

2013

年

1

月

17

和

18

日公司已经上述款项收回

,

因此上述应收款项不构

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注

2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项目中期初列示的应收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3,573.46

万元

,

及

2013

年累计发生额

1,610.96

万元

,

是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与郑州森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之间

的往来

,

郑州森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原为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该类业务为公司收

购前发生的经营性往来款。 公司

2013

年

12

月

9

日收购了郑州森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6%

的股权

,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支付了全部购买价款

,

郑州森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变更了工商登记

,

因公司与郑州森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原来

均为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

故将其报表列入了合并范围

,

合并日确定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在

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

,

同时应当对比较报

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

该类款项是由于合并报表产生的

,

且公司收购了收购郑州森源新能源

有限公司后

,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时清理了该笔款项

,

因此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注

3:

为河南奔马股份有限公司因新厂区厂房建设购买公司电气设备

,

该笔款项为在合同

约定的付款期内的余额。

因此

,

我们认为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

金的情况。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4-017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

年

4

月

16

日

,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河南森源

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森源集团”

,

持有公司股份

9,914.752

万股

,

持股比例

24.92%)

通知

,

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计

9,900

万股公司股份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24.89%,(

详见巨潮咨询网公司

2012

年

11

月

8

日公告

)

已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解除质押

,

上

述解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相关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控股股东森源集团不存在股权质押。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4-018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

将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

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进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

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长楚金甫先生、总经理曹宏先生、保荐代表人陈军勇先生、

独立董事黄宾先生、董事杨合岭先生、副总经理袁学林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崔付军先

生、财务总监赵巧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037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电缆”）运用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完成了对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电缆”）、无锡市明珠电

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缆”）、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洲电磁线”）三

家公司的收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与中超电缆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被收购公

司相关股东做出了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业绩承诺，具体承诺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远方电缆股东承诺净利润

２

，

８５０ ３

，

３５０ ３

，

８５０

明珠电缆股东承诺净利润

３

，

３５０ ４

，

３００ ４

，

７５０

锡洲电磁线股东承诺净利润

２

，

４００ ２

，

７００ ３

，

１００

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曾承诺， 如果被收购三家公司未来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上表承诺业

绩， 由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按照所持股公司当期实际净利润与承诺业绩差额部分的

５１％

向

中超电缆承担补偿义务，并考虑税费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中超电缆对坏账准备计提标准进行了会计估计变更，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

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情况的说明》，业绩补偿应按照签署《业绩补偿协议》当时的会计政策

与会计估计为基础确定，因此，中超电缆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变更不影响业绩补偿的计

算基础。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中超电缆公告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收购的三家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经

营业绩实现情况、剔除会计估计变更后的利润实现情况及应向中超电缆承担的补偿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业绩承诺数

（

２０１３

年度）

利润实现数

（

２０１３

年度）

利润实现数（剔除会计

估计变更）

补偿金额

远方电缆

３

，

３５０ ４

，

６６７．８１ ３

，

９４１．６３

不用补偿

明珠电缆

４

，

３００ ４

，

２９９．３２ ３

，

７１８．２１ ３４９．０７

锡洲电磁线（母公

司）

２

，

７００ ２

，

５１３．０７ ２

，

０３８．９１ ３９６．６５

根据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关于业绩补偿情况的说明》，远方电缆超额完成股东

业绩承诺，相应股东

２０１３

年度不需要进行业绩补偿。 明珠电缆及锡洲电磁线相关股东应按

照差额部分的

５１％

向中超电缆承担补偿义务，并考虑税费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中超电缆已收到明珠电缆及锡洲电磁线相关股东全部业绩承

诺补偿款，总金额为

７４５．７２

万元，明珠电缆及锡洲电磁线相关股东关于中超电缆

２０１３

年度

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601599� � � �股票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2014-014

债券代码:122142� � � �债券简称:11鹿港债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鹿港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

行的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支付公司债券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期间的利息（以下简称“本次付

息”）。 根据《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３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鹿港债（

１２２１４２

）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４

亿元

５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６

、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７．７５％

，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

７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８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

４

月

２３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政

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９

、到期日：本次债券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

５

年。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

３

年。

１０

、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

权，则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兑付，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兑付。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１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与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年

利率为

７．７５％

，每手“

１１

鹿港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７．５０

元（含

税）， 扣税后个人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

６２．０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

６９．７５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鹿港债”公司债券的持

有人。

五、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

２

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

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

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１１

鹿

港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６２．００

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

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

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１１

鹿港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

派发利息为

７７．５０

元（含税）。

３

、对于持有“

１１

鹿港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

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后，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非居民企业收到税后利息后

７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

１１

鹿港债”债券付息事宜

之

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情况表》（见附件一） 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

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以专人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业区

联系人：邹国栋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３５３２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４７００８０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６１６

（二）主承销商

名称：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４８８

号太平金融大厦

３８０２＼３８０３

室

联系人：刘斌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１１０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８１１０１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三）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附表：

“

１１

鹿港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基本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持有债券代码和简称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４２

，债券简称：

１１

鹿港债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

债券利息所得应缴纳税款

（人民币）

填写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联系地址：

公司名称（公章）：

日期：二〇一四年月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4—32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零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与现场记名投票结合表

决方式

根据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

股东大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表决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记名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二）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星期三）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星期二）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公司会议室；

５

、参会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参加会议：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

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

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应当与现场投票

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星期四）；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８

、审议《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与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署

＜

包头南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二期扩建工程总承包合同

＞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中作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特别提示：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一至十二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

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具体内容。

三、参与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他人参加会议的，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２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绿萝路

７７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２

）投票当日，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２６

，？ 投票简称：桑德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２６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每一

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委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如下表所示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００

８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与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

署

＜

包头南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二期扩建工程总承包合同

＞

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选举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２．００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如申

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

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４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５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人：张维娅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７－６４４２９３６

４

、联系传真：

０７１７－６４４２８３０

５

、邮编：

４４３０００

６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桑

德环境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对桑德环境本次会议的如下议案进行投票

表决。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

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０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５．０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７．００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８．００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９．００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与北京桑德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签署

＜

包头南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二期扩建工程

总承包合同

＞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２．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三

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600567� � � �公告编号:临 2014-013

债券简称:12山鹰债 债券代码:122181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３８３

号）， 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４．８０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向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莱乐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

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弘数君（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林彬彬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共计

１７８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本次向马鞍山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４１

，

６６６

，

６００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１

股的比例，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公积金转增后，马鞍山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非公开发行股份数由

４１

，

６６６

，

６００

股变更为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马鞍山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所持有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认为：山鹰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

了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平安证券对此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１

马鞍山市工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２．３２％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０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

，

８０８

，

１５２

，

９３６ １

，

８０８

，

１５２

，

９３６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３７２

，

７６９

，

６８７ ３７２

，

７６９

，

６８７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

，

２６８

，

４２２

，

４８３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２

，

１８０

，

９２２

，

６２３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４９８

，

５１７

，

１２９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１

，

５８６

，

０１６

，

９８９

股份总额

３

，

７６６

，

９３９

，

６１２ ３

，

７６６

，

９３９

，

６１２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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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 �公告编号：2014－02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铜箔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铜箔项目情况

1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铜冠国轩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冠国轩），

2007

年

3

月

12

日，公司四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设立合肥铜冠铜材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告

编号：

2007－004

），年产

1

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项目，项目建设期为

1

年。 铜冠国轩于

2007

年

3

月成立，注册地为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营范围为铜成品材、电线制造；铜合金加工，注

册资本：

37,280

万元。 本公司持有其

88.75%

的股权，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持有

11.25%

的股权。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铜冠国轩资产总额

116,309.21

万元

,

负债总额

94,

493.93

万元，净资产

21,815.28

万元，净利润

-4,731.02

万元。 （经审计）

2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冠铜箔），

2010

年

8

月

27

日，公

司六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设立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0－056

、

2010－060

）。 年产

1

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项目， 项目建设期为

2

年。 铜冠铜箔于

2010

年

10

月成立，注册地为池州开发区，经营范围为电子铜箔制造销售及服务、铜成品材、

铜合金加工、电线制造销售及服务，注册资本：

35,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铜冠铜箔资产总额

89,403.81

万元

,

负债总额

53,783.82

万元，净资产

35,

619.99

万元，净利润

374.48

万元。 （经审计）

二、公司锂电池铜箔产品的投产情况

铜冠铜箔公司一期生产的锂电池铜箔产品自

2013

年

1

月投产以来，平均每月生产销售

8-9

微米

50-60

吨锂电池铜箔

,

客户有国轩高科、比亚迪、沃特玛、海太阳和德朗能等，主要以

生产动力汽车为主，部分数码电池用户。

三、对铜冠铜箔公司进行二期扩建项目情况

2014

年公司拟计划对铜冠铜箔公司进行二期扩建项目，产能

1.5

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

产品方案为年产锂电池铜箔

5000

吨、 特种电子铜箔

10000

吨。 产品以厚度为

8μm

、

9μm

、

10μm

、

12μm

、

15μm

、

18μm

、

35μm

、

70μm

、

105μm

、

140μm

、

175μm

、

210μm

的高精度电子铜箔

为主。 建设工期为

18

个月。 本项目总投资

109,049.9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96,644.9

万元，建设

期利息

2,6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9,805

万元。 达产年年平均利润总额

12,643.9

万元。

四、关于公司生产的各类铜箔的供应商及产业链情况

2013

年铜冠国轩和铜冠铜箔全年各类电子铜箔产品产量

17,419

吨， 销售

17,387

吨；其

中高温高延展铜箔的主要客户以生益科技、台光电子、台燿科技、联茂电子等为主，其产品主

要用于笔记本电脑、手机、

LCD\LED

显示器、高端游戏机、汽车电子产品以及公司服务器等，

产品已进入苹果、三星、微软、索尼、奔驰、宝马、联想、华为等国际、国内大公司系列终端产品

中使用。

2013

年，铜冠铜箔实现净利润

374.48

万元，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不大。

该公司的产品没有供应给特斯拉，也未进行任何形式的洽谈。

五、特别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2014

年公司拟计划对铜冠铜箔公司进行二期扩建项目，产能

1.5

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其中安排

5000

吨锂电池铜箔，因涉及对外投资公司还需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对公司未来能否产生新的利润增长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同时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

//www.cninfo.

com/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

公司会根据铜箔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准确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90� � �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4-027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登记及章程修正案备案手续的议

案》，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520000000025003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解放路

96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观福

注册资本： 贰亿叁仟壹佰贰拾柒万捌仟陆佰壹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

1995

年

0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1995

年

01

月

2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自产自销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片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滴丸剂、软

胶囊剂、 原料药（人参皂苷

-Rd

）、中药提取、保健食品加工生产（片剂、胶囊剂、颗粒剂）、 中

药材种植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企业可以按国家规定，以各种贸易方式从事进出口业务。

二、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1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以及《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近日，子公司贵州卓大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贵州省贵

阳市南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520102000536564

）。 《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贵州卓大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北路

22

号富源医药物流园

4

号楼

B

栋

18

楼

法定代表人：杨培

注册资本：壹仟柒佰陆拾陆万陆仟柒佰元整

成立日期：

2002

年

02

月

07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02

月

0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第二类）

（许可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Ⅱ

、

Ⅲ

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 （以

上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须持行政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